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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期期违违法法停停车车只只警警告告不不处处罚罚
交警希望能以此人性化执法提高司机自觉性，尊重静态道路公共交通秩序

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孙丽
娟) 连日来，市区违法停车的车
主都收到了一张浅蓝色“告知
书”。与罚单不同的是，被贴“告知
书”的车主既不被记分也不被罚
款。

5日10时许，市民杜先生驾
越野车到潍县街，车停马路南侧，
便下车进一家店修手机。半个小

时后，杜先生修完手机出来，发现
交警正对着自己的越野车拍照贴

“罚单”。杜先生赶忙上前表示马
上驾车离开，但取下“罚单”后，他
发现“罚单”的颜色和内容跟以前
的传统罚单不一样。

这张浅蓝色“罚单”名为《违
法停车告知书》，其内容为“您的
车辆在此停放，违反了《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56条的规定，也与当
前我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要求
不符，请马上将车辆移走，将车辆
按规定停放在停车场或道路停车
泊位中。在此，感谢您对我市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和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并请您向
您的亲人和朋友做好此方面的宣
传工作。”右下角的落款单位是威

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一大
队。

“这样的执法方式挺温馨
的”，杜先生笑称第一次收到不记
分不罚款的“罚单”。杜先生表示，
这样人性化的提醒给违法停车的
驾驶员一次机会，给人以深刻的
印象，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和牢
记，以后再也不好意思违停、乱停

了。当天，在市区潍县街、向阳街，
民警对多辆违法停放的车辆张贴
告知书。

为加强静态道路交通管理，
针对部分街道机动车违法乱停乱
放，威海交警支队印制了《违法停
车告知书》，如此人性化执法让违
法停车的驾驶员印象深刻，提高
了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

小偷刚进村

被村民摁倒

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战鹏飞 ) 一小偷进

村入户盗窃一台笔记本，民警调
取监控，但村民都不认识。没想
到小偷尝到甜头，3天后再来盗
窃，刚一进村口就被村民抓住。

10月31日，草庙子派出所接
到一村民报警称抓住一小偷。村
民介绍，小偷于10月27日进村偷
走一台笔记本电脑，10月31日，
小偷又来了，被村民认出。

这个林姓小偷还交代了以
前的积案，民警顺线追踪在环翠
区四方路附近抓获林某的同伙
史某。今年7月17日10时许，林某
伙同史某窜至临港区草庙子镇、
乳山市夏村镇，先后13次翻墙入
室盗窃笔记本电脑、现金等物
品，案值1万余元。林某、史某已
被刑拘。

配20余把钥匙

随机试开盗窃

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张杰 ) 21岁的陆
某配了 2 0余把钥匙，混迹张村

“试钥匙”入室盗窃，还真试中了。
4日，陆某被刑拘。

2日21时许，租住张村一租
房的一对姐妹下工，发现租房内
被翻动，丢了两枚金戒指、一条黄
金项链和一串铂金挂件，价值一
万余元。双岛边防派出所民警调
取了租房附近的监控录像，锁定
了嫌疑人陆某。4日晚，在张村一
租房内，陆某落网。

陆某今年21岁，到张村一工厂
上班已有半年时间。由于手头紧
张，陆某配了20余把钥匙，趁夜到
附近租房“试钥匙”，但一直没有得
手。2日晚，陆某又到这对姐妹的租
房“试钥匙”，没试几把就打开了房
门，入室盗窃。陆某已被刑拘。

如如此此托托运运
3日早上，交警五大队民警在路面执勤时，拦下了一辆“托运

车”。这是一辆工程铲车，而铲斗里却装了一辆摩托车，铲车司机
的驾驶证和行驶证还均未携带。事后，该司机被处以扣2分、罚
款100元的处罚。

本报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孙珊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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